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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路余 谢佳彬

未满16周岁的四川少年小航（化名）冒用他人
身份，到慈溪掌起一家电器公司打工。但工作不满
1 年，小航在上班时不慎受伤，造成 9 级伤残。事
后，家人认为小航在工作期间受伤就是工伤，向电
器公司索赔。但电器公司却认为，小航冒用他人身
份隐瞒实际年龄存在过错。双方就赔偿金额争执
不下，最后闹上了法庭。

小航2001年1月出生于四川，至今还不满16周
岁。他小小年纪就随父母离开老家，来到了陌生的
慈溪谋生。由于还是未成年人，小航在慈溪找不到
工作，情急之下，他拿着他人的身份证，来到掌起某
电器公司求职。厂方没有仔细核查小航的身份，小
航于2015年7月1日开始工作，被安排到车间当起
了流水线操作工。

意外发生了。今年5月26日，小航在车间和同
事一起拖运产品时，不慎从车上摔下受伤。经诊
断，他的胫腓骨股骨折，住院治疗了23天，住院期

间的医疗费已全部由电器公司支付。出院后经司
法鉴定，小航的伤势为9级伤残，护理期限90天、误
工期限206天、后续治疗费8000元。

事后，小航的家人认为，小航是在工厂上班期
间受的伤，电器公司理应按工伤待遇赔偿。电器公
司却认为，小航弄虚作假进工厂上班才出了事，公
司为员工投保的商业险也因身份不符无法理赔，他
们只能给予部分补偿。双方就金额问题相持不下。

于是，小航和家人来到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仲裁委以申请人小航主体
不适格为由，不予受理。之后，小航将电器公司告
上法庭，要求其支付一次性赔偿金、后续治疗费、护
理费、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共计约16万元。

在法庭上，原、被告当事人同时到庭，双方均同
意进行调解。

小航一方对诉请赔偿金额作了更改，除去电器
公司已支付的医疗费和伙食费共计4万余元，要求
一次性赔偿11万余元。电器公司也表了态，承认
小航是公司员工，但也同时提出，事故发生时小航
年仅15周岁，作为童工的他之所以能进公司上班，
是他隐瞒真实年龄造成的，所以他本身也有一定过
错，只同意再行赔付7万元。

经承办法官悉心调解，电器公司同意增加赔偿
金，小航一方也愿意接受，双方就此达成一致。小
航一方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因本起劳动争议发
生的纠纷一次性处理完毕，今后双方无涉。

据悉，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非法使用童工，由劳动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用人单位招用未满 16 周岁的人员违反了劳
动法律法规的规定，属非法用工，该类童工如在工
作中受伤，应当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的《非
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有关规定进
行赔偿。”承办法官说，赔偿范围包括一次性赔偿
金、劳动能力鉴定之前进行治疗期间的生活费、医
疗费、护理费、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以及所需的
交通费等费用。

工作时间将孩子带到企业
发生事故谁负责？

胡鸽 陈华杰

近日，宁波市鄞州区安监局传来消息：五乡镇一水泥砖
厂的经营者汪某作为企业负责人，在一起叉车伤害事故中
因未落实主体责任、未开展日常安全检查、未履行安全职
责，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今年7月，该厂水泥砖堆场发生了一起叉车伤害事故，
该厂员工吉某的2岁儿子在事故中身亡，且直接经济损失达
25万元。

经调查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特种设备引起的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经安全技术性能鉴定，发现事故叉车的行车制
动效能等项目均不符合安全技术要求；事发时，操作设备的
作业人员没有叉车操作证；涉事企业水泥砖堆场与平房宿
舍之间没有围墙和大门，生活区和作业区混在一起，孩童进
入水泥砖堆场也无人管理，企业的生产现场安全管理存在
着较大隐患。

除了家长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要对此次事故的发生
负直接责任，企业负责人汪某也应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领
导责任。鄞州区安监部门提醒：企业员工在工作时间将孩
子带到企业，一旦发生事故，企业负责人也要被追究刑责。
企业负责人应当充分吸取此次事故的教训，建立落实各项
安全管理制度，并有效开展现场安全管理。此外，还要加强
从业人员在入厂时和平时的安全教育培训，特别是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同
时积极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消除事故隐患，防止事故再
次发生。

15岁少年冒用身份打工受伤，算不算工伤

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16日

（2016）浙0411民初4517号
张桂魄：本院受理原告张凌泉诉被告张桂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
料。原告请求判令你归还借款 245000 元及利息
1050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423号

汪志军：本院受理原告嘉善乐泰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与被告汪志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你支付货款
32362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张国强、舒梦君：本院受理原告杨连勇与被告张国
强、舒梦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411号

王云达：本院受理原告张飞杰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481民初441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被告王云达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张
飞杰代偿款511144.97元，并支付自2016年7月11日
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
止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8912元，公告费650元
（原告先行垫付，本判决生效后由被告直接支付给原
告），合计9562元，由被告王云达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954号

姚庆：本院受理原告马玉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481民初495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准
予原告马玉龙与被告姚庆离婚；婚生女马姚雯、姚泽琳
由原告负责抚养至18周岁止，被告姚庆自2017年1月
起于每月1日前支付婚生女马姚雯、姚泽琳抚养费各
500元至两人分别年满18周岁止；驳回原告其余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马玉龙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8903号
陈志苗（公民身份号码330325197307116115）：

原告王公正诉被告陈志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本案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濮院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8219号

郑琪峰（公民身份号码339005198810098015）、
瞿飞中（公民身份号码339005198902199016）：原告
舒小龙诉被告郑琪峰、瞿飞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本案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濮院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501号

胡卫峰、高方妹、高金金、尤聪、谈建方、陈璐：本院
受理的原告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织里支行与被告胡
卫峰、高方妹、高金金、尤聪、谈建方、陈璐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502民初55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919号

韩陈惠：本院受理原告陈丽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
初49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500号

湖州百盛置业有限公司：上诉人八方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就（2016）浙0502民初2500号民事判决书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502号

湖州百盛置业有限公司：上诉人八方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就（2016）浙0502民初2502号民事判决书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160号

张勇、王燕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申通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勇、王燕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416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786号
柴雪强：本院受理的原告邵兴芬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
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
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764号

平湖市佳合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州正
源丝织有限公司与被告平湖市佳合贸易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相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
讼须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规定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24
日9时00分在本院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4239号之一

蒋卫忠、韩云琴：本院受理原告朱勇军诉被告蒋卫
忠、韩云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523民初423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160号

曹子平：本院受理原告李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0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3013号

徐孝丰：原告金华市华顺煤炭有限公司与被告徐
孝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02民初13013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171号

章俊、黄燕：本院受理原告滕建忠诉被告章俊、黄

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02民初10171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6113号

王立江：本院受理的原告龙吉三诉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784民初61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6252号

王从卫：原告吕宽新与被告王从卫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
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6252号民事判决
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
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3984号

方振伟：本院受理原告梅婷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
39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特196号

本院受理厉月钦申请宣告李青失踪一案，申请事
项：1、请求法院宣告李青失踪。2、指定李青的财产代管
人为申请人厉月钦。经查，李青、男、汉族、1971年10月4
日出生，身份证号：330722197110042610，户籍所在地浙
江省永康市前仓镇世彰村毛儿塘10号。李青于1994年3
月份外出谋生，至今音信全无，至今下落不明。李青从未
在派出所办理户籍信息，故永康市公安局2014年10月21
日对李青户籍信息登记为失踪。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
李青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联系电话：0579-89292076）。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258号

程池庆、洪霞莲：本院受理原告于丽君诉被告程池
庆、洪霞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15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537号

徐贤东、彭晓莲：本院受理原告许亮亮与被告徐贤

东、彭晓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8537号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本案由周峰松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盛婉丽、
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3月1日上
午9：20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827号

项伟民、毛艳艳：本院受理原告张新彪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58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428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068号

陈朝根：本院受理原告严密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
初60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28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709号

陈飞璜：本院受理原告张连明诉被告陈飞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3月1日8时50
分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611号

郑楚楚：本院受理原告陈栋诉被告郑楚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3月1日8时40分在第十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470号

徐江雄、傅淑娟、徐明伟、徐秀英：本院受理原告浦
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被告徐江雄、傅淑娟、徐明
伟、徐秀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何清良担任审判长，与代理
审判员刘波、人民陪审员吴增富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
年3月2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浦东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